[bookmark: _GoBack]2026年桃源县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入学
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6年）的通知》（教基厅函〔2026〕8号）、常德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常教通〔2026〕21号）和常德市教育局、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2026年常德市中等职业学校阳光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常教通〔2026〕15号）等文件精神，切实做好我县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推动全县高中阶段学校高质量发展，继续推进书香桃源教育质量内涵提升工程深入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招生原则
（一）坚持阳光招生原则。招生计划、招生办法、录取标准、录取结果均及时向社会公布，确保政策透明、操作规范、程序公开、结果公正。各校招生均使用统一的“常德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平台”，实行网上填报志愿、平台录取。
（二）坚持协调均衡原则。依据学校办学条件、办学规模以及普职协调发展的政策规定，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严格落实属地招生，推动县域高中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三）坚持指标到校、择优录取原则。普通高中坚持指标到校。桃源一中将不少于招生计划的80%作为指标生数分配到初中学校，其他三所普高将不少于招生计划的55%作为指标生数分配到初中学校。有意向参与普高学校指标生分配的考生，必须在中考前自愿签订“参加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承诺书”，再依据中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择优录取普高指标生。有意向参与桃源县职业中专提前批分配的考生，必须在中考前自愿签订“参加中职学校提前批录取承诺书”。考生只能在“参与普通高中指标生承诺书”与“参加中职学校提前批录取承诺书”选择其一，不得同时签订。
（四）普高招生优惠政策
烈士子女、公安英模及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因公牺牲警察子女，降20分录取；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降10分录取；现役军人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降5分录取。6月15日前由家长提出申请，初中学校收集上报教育局教育股，经县人武部、县民政局、县公安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教育局、高中招生学校等共同认定，公示无异议后实施。
二、招生对象
学籍在我县初中学校满一年以上且参加我县2026年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或在我县参加中考的回籍生。
三、招生计划
1.全县普高学校计划招生5500人。其中县一中1430人，县二中1485人，县三中990人，县九中1595人。
2.全县中职学校计划招生3260人，其中县职业中专2500人（含综合高中200人），武菱职业技术学校760人（含综合高中110人）。
四、普高招生办法
按“等级入围（省级示范高中要求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实验操作考查等级达B等及以上、其他普通高中要求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实验操作考查等级达C等及以上，其他考查科目合格）、指标到校、分校划线、电脑派位、分数定人、择优录取”的办法录取。
（一）桃源一中的招生录取办法
招生类别：分为指标生、划线招生、自主招生三类。
1.指标生：不少于招生计划的80%作为指标生（含综合分配指标8%），指标生分配按初三毕业生参考人数占权值20%，中考校平均分占权值80%分配到初中学校，在校内按中考成绩（含体育成绩）择优录取。
2.划线招生：指标分配到校后总分（含体育成绩）排名最后8%，以及低于一中全县划线30分的学生取消录取资格，指标收回。回收指标和综合分配指标8%用于全县范围内划线招生，在全县按中考成绩（含体育成绩）择优录取。若收回后该中学没有一个指标生，保底录取一名，连续三年保底录取的学校取消保底资格。
3.自主招生：包括学科特长生、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桃源一中体艺特长生未完成的计划数转入文化生系列进行招录（具体要求及办法见县教育局体艺特长生招生录取工作方案）。
回籍生参与桃源一中录取，中考成绩必须达到一中全县划线分数线。
（二）桃源二中、桃源三中、桃源九中的招生录取办法
1.指标生招生
（1）分配范围
二中、三中、九中均面向全县的初中学校。
（2）分配办法
二中、三中、九中将招生计划的55%作为指标生数，分配到全县各初中学校，按照各高中学校指标生总数和各初中学校九年级毕业人数的比例分配。
桃花源中学九年级毕业生在桃源三中的指标生分配中予以倾斜（见下达计划数），但学生中考成绩（含体育成绩）必须达到全县普高最低控制分数线。
指标生中考总成绩低于全县普通高中最低控制分数线，则该指标收回，回收指标用于高中招生学校的调剂志愿录取。
（3）对象确认
自愿签订《参加普高指标生录取承诺书》；中考成绩在学校指标生范围内。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可以确定为普高指标生。
（4）录取办法
指标生录取实行电脑均衡派位。放弃指标生录取的考生自动进入调剂志愿录取。指标生录取不递补。
2.志愿生招生
二中、三中、九中将招生计划的30%作为志愿生数。
平台设置一个选择志愿。考生（含体艺特长生）可从二中、三中、九中三所普高中任选一所普通高中填报志愿，选择志愿录取将严格依据中考成绩（含体育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按照学生志愿进行择优录取。
3.特长生招生
二中、三中、九中将招生计划的5%作为特长生数。
市级示范普通高中学校经县教育局同意，进行体艺特长生自主招生，由县教育局统一组织专业测试。体艺特长生根据各普高学校体艺特长生招生计划择优录取，且录取比例不得超过本校招生计划的5%。体艺生未完成的计划数转入调剂生数进行招录（具体要求及办法见县教育局体艺特长生招生录取工作方案）。
4.调剂生招生
二中、三中、九中将招生计划的10%作为调剂生数。
平台设置一个调剂选项。没有被选择志愿录取但选择了“服从调剂”的考生，以及放弃指标生录取的考生可以选择一所其他普通高中学校或中职学校作为调剂志愿；调剂志愿仍未被录取的考生以及服从调剂但未填报调剂志愿的考生，由县教育局统筹分配到县内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未完成的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不得拒绝。
（三）普高考生分数并列的录取办法
在高中录取时，若考生的中考成绩总分相同，则看考生语数英三科成绩之和；若考生该三科成绩仍然相同，则看考生语数两科成绩之和；若考生该两科成绩再相同，则看考生的语文单科成绩；若考生的学业考试成绩仍然相同，则考试成绩相同的考生同时录取。
（四）分数计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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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全县普通高中学校和中职学校综合高中班招生，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中考成绩设立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高中学校和中职学校综合高中班不得录取低于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
五、中职学校招生办法
1.中职学校必须严格按照市、县教育局核定的招生计划招生。
2.中职学校招生由县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网上统一录取，和普高学校同步进行网上填报、平台录取。
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①提前批招生，计划600人（不含综合高中）。与普通高中指标生招生同步进行；
②综合高中招生，计划200人。根据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综合高中学校建设的通知》（湘教通〔2026〕40号）要求，综合高中志愿仅在普通高中志愿中填报，参与普通高中统一划线招生录取。
③志愿招生，计划1200人，与普通高中志愿生招生同步进行。职业中专可以招收部分体艺特长生（具体要求及办法见学校体艺特长生招生方案）。
④调剂招生，计划500人，在调剂志愿中完成。
桃源武菱职校：按照志愿结合中考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招生。
六、志愿填报
（一）志愿填报网址及填报时间
志愿填报网址：2026年常德市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志愿填报与录取系统（http://lqcx.cdedu.cn:8090）。
普高（含综合高中）、中职志愿填报时间均为：2026年7月5日9:00至7日17:00。
考生在网上填报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或中职学校志愿。中职志愿、普高志愿不得跨报。
（二）志愿网上填报安排
市教育局下发中考成绩后，县教育局将学生成绩下发至各初中学校，学校通知考生本人，公示无异议后进行志愿填报。
1.志愿填报确认点。各初中学校为本校毕业生志愿填报确认点，确认点应准备一定数量的联网计算机、打印机等设备，同时配备相应的责任人和信息技术老师。
2.组织考生填报志愿。7月5日至7日，各初中学校要严格按照到校招生计划指导学生填报志愿，志愿填报结束后结果报县教育局审核。教育局联校干部要加强联系指导责任，确保学生志愿填报工作有序进行。考生本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志愿填报。平台一旦关闭，任何人无法补充和更改志愿填报信息。
3.考生完成志愿信息。考生凭市网学籍号和登录密码登录系统，初次登录须修改登录密码，再次登录必须输入密码。考生须仔细检查录入的志愿信息，确认无误后方可提交。因考生录入错误导致的问题由考生本人负责。
4.志愿信息确认。所有考生均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信息确认。纸质《志愿表》打印后必须由家长与考生本人自愿签字确认，他人不得代签代填。考生未按要求按时签字确认的或由他人代签字的，后果由考生或代签者负责。签字确认的纸质《志愿表》由各初中学校负责收集整理存档备查。
（三）志愿分类
普高类报考志愿。选择就读普高的考生应按以下类别顺序填报志愿。
第一类：桃源一中志愿以及桃源二中、桃源三中、桃源九中的指标生志愿，考生均不需要填报，系统视为自动填报；
第二类：选择志愿。考生从桃源二中、桃源三中、桃源九中三所普通高中和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桃源武菱职校的综合高中班中任选一所填报为志愿，择优录取。
第三类：调剂志愿。对于选择“服从调剂”但没有被选择志愿录取的考生以及放弃指标生录取的考生，可以选择一所其他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普通高中或职业学校作为调剂志愿。
中职类报考志愿。选择就读中职学校的考生从桃源职业中专、桃源武菱职校选择一所职业学校填报志愿（含综合高中）。
七、招生安排
1.6月10日—6月15日，招生政策宣传，有意向参与普高指标生分配和中职学校提前批的学生自愿签订普高指标生承诺书或中职提前批承诺书。
2.7月1日，中考成绩公示，学生核实成绩；公布全县中考成绩5分段情况。
3.7月1日，完成桃源一中全部批次的录取。
4.7月3日—7月4日，对桃源二中、桃源三中、桃源九中指标生进行录取，对职业中专提前批学生进行录取，对四所高中阶段学校的体艺特长生进行录取。
5.7月5日—7月7日，各初中学校组织学生分别对普高（含综合高中）、职高的志愿批次进行网上填报，报县教育局审核备案；组织对桃源二中、桃源三中、桃源九中体艺特长生进行志愿征集填报。
6.7月9日，对普高、职高的志愿批次进行录取；对桃源二中、桃源三中、桃源九中的体艺特长生进行征集志愿录取。
7.7月11日，对普高放弃指标生进行调剂录取。
8.7月12日—7月15日，对普高、中职学校进行其他情况的调剂录取。
9.7月15日，完成全县高中阶段学校的录取工作。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2026年招生工作的有序进行，县教育局成立由彭晖同志任组长，佘媛媛、向钦林、谢黎明、皮晓丽同志任副组长，赵红、钟勇、许建华、郭立伟、魏占之、翦英浩、龙涛、庄有富同志为成员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各校要建立相应的领导班子和工作小组，切实加强对各类招生工作的领导，强化工作责任。
（二）规范招生行为。各校要广泛宣传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纪律要求，严格执行招生纪律：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严禁违规跨区县招生；严禁提前组织招生；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进行招生；严禁违背考生意愿强迫考生填报志愿或代填志愿；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对中考成绩排名、宣传中考状元和升学率；普通高中不得录取未参加中考的学生；普通高中不得招收借读生、肄业生、复读生；任何高中阶段学校不得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得为不在本校就读的学生空挂学籍；不得同时或者交叉注册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双重学籍”。
县外其他准入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按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三）落实招生宣传。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要依法依规切实加强对招生政策、招生办法和招生纪律的宣传，落实招生信息公开制度，利用招生信息平台、微信小程序、致家长一封信、招生指南、职教宣传周等多种形式宣传招生政策，增强招生工作的透明度，引导学生合理选择。县外中职学校来我县招生必须遵守招生纪律；各初中学校要管控好中职招生宣传阵地，把握招生主导权，严禁个别老师、社会人员及中介机构对学生及家长进行招生虚假宣传，严禁未经教育局审核备案的中职学校到我县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严禁县外中职学校在我县超计划招生。
（四）强化入学管理。各高中学校必须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不允许超计划招生。特长生要严格控制在招生计划的5%以内。严格加强学籍平台管控，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严禁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严格执行市、县教育局下达的招生计划，不允许擅自扩大招生规模，超计划招生的不予注籍，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招生学校自负。各校要努力强化新生管理，确保学生入学后不流失。高中阶段学校要加大控辍保学的工作力度，任何高中学校不得无故开除学生。
（五）加大考评力度。全县初中和高中阶段学校必须按照下达的招生计划完成县内高中阶段招生任务。按照县内就读率不低于97%、指标生录取就读率不低于85%以及县内普高就读和县内职高就读完成下达计划情况，对全县初中学校进行综合评价。对评价结果位于全县后10名的在年度绩效考核中扣2分。省级示范性高中正式录取后每流失一人，对生源初中学校年度绩效考核扣1分。
（六）严格督查问责。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要求，把招生工作列为治理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内容。各校要严格执行招生政策，规范招生行为，落实包保责任。书记（校长）是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副校长是招生工作的直接责任人，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是主要责任人。招生期间，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将明察暗访、交叉检查。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县纪委监委驻县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县教育局机关纪委将加强对招生工作的监督检查，畅通信访举报通道，对违反规定的一律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取消当年单位和责任人的评先评优、晋职晋级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县外招生学校违反招生规定的取消来年在我县的招生资格，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处理。凡因学校违规侵害学生权益造成损失的，由学校承担一切责任。民办学校违反上述规定的，给予缩减招生计划、停止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资格的处理。全县各级各类学校都应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向社会公开，及时认真处理举报所反映的每一个问题。

监督电话：0736-6625479（县教育局机关纪委）
0736-6623771（县教育局教育股）

附件：1.2026年全县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2.2026年全县高中指标生名额分配表
3.2026年全县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专业及计划
4.参加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承诺书
5.参加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提前批录取承诺书


附件1
2026年全县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单位
	招生总数

	
	班数
	人数

	桃源一中
	26
	1430

	桃源二中
	27
	1485

	桃源三中
	18
	990

	桃源九中
	29
	1595

	合计
	100
	5500










附件2
	2026年全县高中指标生名额分配表

	学校名称
	毕业生人数
	指标生数
	职业中专（提前批600人）

	
	
	桃源二中指标生（817）
	桃源三中指标生（544）
	桃源九中指标生（877）
	指标生
小计
	

	莲花中学
	588
	53
	31
	58
	142
	12

	文昌中学
	1268
	115
	68
	124
	307
	57

	泥窝潭乡中学
	119
	11
	7
	12
	30
	12

	教仁学校
	327
	30
	18
	32
	80
	20

	杨溪桥镇中学
	77
	7
	4
	8
	19
	5

	桃源七中
	275
	25
	15
	27
	67
	22

	三阳港镇中学
	247
	23
	13
	24
	60
	23

	盘塘镇中学
	194
	18
	11
	19
	48
	18

	寺坪中学
	72
	7
	4
	7
	18
	5

	架桥镇中学
	212
	19
	12
	21
	52
	23

	漆河镇中学
	609
	56
	33
	60
	149
	50

	黄石镇中学
	146
	13
	8
	14
	35
	12

	九溪镇中学
	141
	13
	8
	14
	35
	12

	凌津滩中学
	139
	13
	8
	14
	35
	12

	漳江中学
	653
	60
	36
	64
	160
	55

	马鬃岭镇中学
	150
	14
	8
	15
	37
	12

	实验学校（初中部）
	219
	20
	12
	22
	54
	12

	佘家坪镇中学
	71
	7
	4
	7
	18
	5

	热市镇中学
	162
	15
	9
	16
	40
	13

	双溪口镇中学
	194
	18
	11
	19
	48
	12

	沙坪镇中学
	93
	9
	5
	9
	23
	7

	枫树乡中学
	253
	23
	14
	25
	62
	22

	桃花源镇中学
	226
	21
	70
	22
	113
	3

	芦花潭中学
	128
	12
	7
	13
	32
	9

	黄甲铺中学
	101
	9
	6
	10
	25
	8

	西安镇中学
	113
	10
	6
	11
	27
	8

	热市镇菖蒲分校
	132
	12
	7
	13
	32
	10

	木塘垸镇中学
	218
	20
	12
	21
	53
	17

	陬市镇中学
	434
	40
	24
	43
	107
	35

	太平铺中学
	79
	7
	4
	8
	19
	5

	青林乡中学
	149
	14
	8
	15
	37
	12

	观音寺镇中学
	114
	10
	6
	11
	27
	10

	深水港中学
	49
	4
	3
	5
	12
	2

	剪市镇中学
	105
	10
	6
	10
	26
	8

	钟家铺中学
	34
	3
	2
	3
	8
	1

	太平桥中学
	61
	6
	3
	6
	15
	3

	郝坪中学
	52
	5
	3
	5
	13
	2

	兴隆街中学
	73
	7
	4
	7
	18
	5

	桃源十中
	148
	14
	8
	15
	37
	11

	龙潭镇中学
	202
	19
	11
	20
	50
	18

	郑家驿镇中学
	79
	7
	4
	8
	19
	5

	钟家铺杜坪分校
	40
	4
	2
	4
	10
	1

	浯溪河中学
	46
	4
	3
	5
	12
	2

	牛车河镇中学
	80
	7
	4
	8
	19
	3

	车湖垸中学
	30
	3
	2
	3
	8
	1

	全县
	8902
	817
	544
	877
	2238
	600



注：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综合高中招生计划（200人）和桃源县武菱职业技术学校的综合高中招生计划（110人），与普高志愿生招生同步进行。



	


附件3

2026年全县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专业及计划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招生人数

	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072501）
	610102
	作物生产技术
	三年
	50

	
	610105
	园艺技术
	三年
	50

	
	610202
	园林技术
	三年
	100

	
	610301
	畜禽生产技术
	三年
	50

	
	660201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三年
	150

	
	660303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三年
	50

	
	6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三年
	50

	
	710103
	电子技术应用
	三年
	100

	
	710105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三年
	50

	
	710201
	计算机应用
	三年
	200

	
	710210
	计算机平面设计
	三年
	50

	
	730301
	会计事务
	三年
	100

	
	740101
	旅游服务与管理
	三年
	100

	
	740104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三年
	50

	
	750106
	工艺美术
	三年
	50

	
	790303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三年
	200

	
	770303
	运动训练
	三年
	50

	
	750201
	音乐表演
	三年
	50

	
	710102
	物联网技术应用
	三年
	50

	
	660702
	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
	三年
	100

	
	660601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三年
	50

	
	750104
	皮革制品设计与制作
	三年
	50

	
	730701
	电子商务
	三年
	50

	
	普高
	综合高中
	三年
	200

	湖南桃花源高级技工学校（072501）
	209
	电子技术应用
	三年
	100

	
	107
	数控技术应用
	三年
	150

	
	126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三年
	50

	
	303
	计算机应用
	三年
	50

	
	508
	形象设计
	三年
	50

	
	1210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三年
	50

	
	726
	幼儿教育（保育员）
	三年
	50

	桃源县武菱职业技术学校（072502）
	790401
	文秘
	三年
	60

	
	700206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三年
	60

	
	710103
	电子技术应用
	三年
	120

	
	790302
	智慧健康养老
	三年
	60

	
	710201
	计算机应用
	三年
	180

	
	710202
	计算机网络
	三年
	170

	
	普高
	综合高中
	三年
	110




附件4

参加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承诺书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中指标生招生”的有关规定及“2026年全县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精神，本人自愿参加2026年桃源县普通高中（含桃源二中、桃源三中、桃源九中）指标生录取。签订承诺书后按照要求参与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一旦符合高中学校指标生录取条件，不放弃录取。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5

参加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提前批录取
承诺书

根据《2026年全县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精神，本人自愿参加2026年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提前批录取。签订承诺书后按照要求参与桃源县职业中专提前批录取，一旦符合提前批录取条件，不放弃录取。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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